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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  霞 

    一般而言，人事档案的作用主要有三个：第一，档案是个人经历的记载；第二，档案表明一个人的单位隶属

关系；第三，档案是为个人提供相关人事服务的依据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，人事档案是一种有效的制度管理技

术和管理工具，是公共机构考察和了解公职人员的重要手段，是做好组织人事工作不可缺少的依据，是澄清个人

有关问题的重要凭证，也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数据。 

    但在传统计划体制下，个人依赖单位，单位依赖国家，个人既是单位人，又是档案人。人事档案制度强调

“人档不分”、“档随人走”的封闭式管理模式。 

    改革开放以来，单位依附于国家，个人依附于单位的传统生存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，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，

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员流动，单位之间的人员流动早已司空见惯，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也已成为常态，“单

位人”逐渐变为“社会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档案的传统作用和管理也面临许多挑战，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对档

案持“不在乎”态度， “人档分离”、“弃档死档”、“人质档案”、“档案克隆”、“虚假档案”等现象十分

普遍。出现这类情况的人员主要有以下几类： 

    一是出国人员。一旦出国便不再关心自己的档案了；二是一些就业人员。尤其是年青人，档案意识薄弱，人

事档案可要可不要；三是跳槽者。原单位不放档案，或新单位不收档案；四是下海经商者。档案对他们来讲已无

意义；五是部分失业者。对档案不再关心。 

当然，造成这种状况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许多单位在招聘人员时，更多看重的是个人的

能力，而不是注重个人的身份，尤其是在引进人才时更是如此。单位，对职工的约束主要是靠法律合同或协议，

而不是靠个人档案了。当然，流动是人的基本自由，就单位与个人关系来说，任何人有选择进入某一单位的权

利，同时也有决定退出的自由。单位与个人之间应当建立起以法律合同为制约的契约关系。 

    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作为单位来讲，档案的管理意义依然重要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是对广大事业单位来

讲，聘用制改革仍然处于“先入轨，后完善”的时期。在这一过渡期内，聘用合同这一法律形式对于单位的“老

人”来讲，或是没有签订，或只是形式上签订了，但并不能进行实际操作。因此，目前阶段聘用合同还不能完全

作为单位用人的唯一标志，其合同的约束力还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而“人档分离”或“在编不在岗”的现象，在

事业单位中多有发生，而且几乎都发生在单位的“老人”中。因此，对流动人员中的“老人”来讲，由于聘用制

度的不完善和过渡性，使得档案的传统管理意义，即以档案来表明职工是“单位人”的制度意义还没有完全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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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，尤其是在面临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的建立、工龄的计算、医药费用的报销等涉及福利待遇方面的问题时，离开

单位多年的“老人”，一定会因为档案还保留在原单位而回来寻找利益，就此与单位发生冲突，引起人事争议仲

裁或诉讼。而单位往往因为其档案的滞留导致败诉，承担起不应该承担的责任，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是个案了。因

此，对于流动人员档案滞留原单位的情况，单位管理者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。为减少不必要的人事麻烦和管理成

本，可以采取以下办法： 

    首先，对凡是离开本单位到新单位就职的职工，务必将其档案转出，原单位不应保留该职工的档案。从事具

体人事管理的人员必须牢记。 

其次，对因私出国的职工，或离开本单位无法联系的职工，应当采取如下措施： 

    一是单位必须履行告知当事人转移档案的义务。告知的方式有很多，如电话、邮件（特快专递或挂号）、电

子邮件、传真等。 

    如果当事人无法联系，单位应采取登报公告的方式进行告知。如国内无法联系上的，应在国内主流媒体上进

行公告；如出国无法联系上的，应至少在国内主流媒体的海外版上登报公告。 

    二是注意把握告知的时间。目前，对单位履行这类告知义务的时限尚无相关规定，按照一般的作法是，可将

告知时间限定为：国内告知一般为６０天，国外告知一般为９０天，自公告之日起计算。 

    三是告知时限期満单位可执行档案转移。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当事人在公告期内与单位进行联系，当事人履

行转移档案的义务；另一种是当事人知道后拒不转移，或在公告期満后没有与单位联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单位可

自行将其档案转移出去，一般是转往具有中介性质的人才档案服务中心。并可参照国办发35号文件的有关政策进

行人事处理。 

四是注意保留有关证据。如邮寄发票、回执、电话录音、传真原件、通知原件、公告报纸等等。 

    注意上述环节的目的，一是在于履行单位的管理义务，二是有利于可能发生的人事争议处理，避免单位处于

不应有的不利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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